附件1

南山区科技创新奖奖励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以科技创新推动南山宜居宜业国际化海滨城区建设,实现南山区经济社会有质量的稳定增长、可持续的全面发展，根据《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奖项设立

第二条 奖励范围
(一)奖励我区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、重点产业的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原始创新、集成创新以及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机构，优先奖励获国家技术发明奖、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单位和机构。
(二)奖励在知识产权创造、国际和国家标准研制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机构。
(三)奖励在引进核心技术项目、团队，产业育成孵化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机构。
(四)奖励在科技服务、应用示范、模式创新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机构。
第三条 南山区科技创新奖每年评奖1次。
第四条 南山区科技创新奖获奖单位原则上每次不超过5个。
第三章 评审和奖励

第五条 获奖单位和机构必须符合下列条件:
(一)在南山辖区内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;
(二)守法经营、诚实守信、无不良征信记录;
(三)内部管理规章健全，有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。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予评审奖励:
(一)知识产权争议尚未解决、资产财务状况不良或涉及重大纠纷、有不良征信记录;
(二)在税收、环保、劳动等方面存在违法行为，受到有关部门查处;
(三)申报材料有弄虚作假情况，
第六条 南山区科技创新奖由社会各界推荐或自荐，由区科技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评审，提出拟奖对象建议，报区政府批准，并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公示，
第七条 南山区科技创新奖获奖单位可获得南山区人民政府如下奖励:
(一)获得“南山区科技创新奖”称号及证书;
(二)获得人才住房支持(范围为出租类或为货币补贴类);
(三)单位核心人员(3名以内)及直系亲属享受区医疗保健绿色通通服务;
[bookmark: _GoBack](四)单位核心人员(3名以内)子女入学按解决高层次人才子女入读办法办理。
第八条 本奖励不作为成果归属和知识产权归属的依据。

第四章	管理监督	

第九条 参与南山区科技创新奖评审的专家以及工作人员实行回避制，与区科技主管部门签订保密协议，对评审专家的构成、申请人的技术内容及评审情况等保密。
第十条 利用剽窃、侵夺他人的发现、发明及其他科技成果等不正当手段骗取南山区科技创新奖的，由区科技主管部门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撤销奖励，并向社会公告，取消其在南山区各类奖励、资助的申请资格。
第十一条 社会机构提供虚假审计报告等证明材料，造成损失的，依照法律追究其责任。

第五章 附则
第十二条本办法由区科技主管部门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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